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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

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

陈宗年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按照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

首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本次可申请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５

，

２４４

，

２３１

股，占

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股份总数的

３０．４５％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３％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２

、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在锁定期内离职、

２０１３

年度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标的原因，董事会依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获授的尚

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１

，

００５

，

２７８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３

、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追加

２０１４

年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向各金融机构追加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的综合授信业务。 决议

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４

、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追加提供

担保以及为境外全资子公司

ＨＩＫ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海康科技追加提供不超过

１５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有效；同意公司为海康香港国际提供不超过美金

３０００

万元（约折合人民币

１８

，

４５０

万）额度的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追加提供担保以及为境外全资子公司

ＨＩＫ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提供担保的公告》。

５

、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新建海康威视互联网安防产业基地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新建海康威视互联网安防产业基地项目，项目预计总投资不超过

１６

亿元。公司董事会授权公

司经营层负责大楼建设的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新建海康威视互联网安防产业基地项目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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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

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书面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１

：

３０

在海康威视

Ａ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

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宣寅飞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公司董事会

秘书和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

会监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满足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根据公司

《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

司按照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首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２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等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根据公司《限制性

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在锁定期内离职、

２０１３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

达标的原因， 公司决定对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１

，

００５

，

２７８

股进行回购注销，符

合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法、有

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３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审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

对象名单及资格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及资格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

５６２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

激励对象办理解锁手续。

４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追加提供

担保以及为境外全资子公司

ＨＩＫ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海康科技追加提供不超过

１５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有效；同意公司为海康香港国际提供不超过美金

３０００

万元（约折合人民币

１８

，

４５０

万）额度的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追加提供担保以及为境外全资子公司

ＨＩＫ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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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５

，

２４４

，

２３１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３％

；

２．

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解锁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请投资

者注意。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康威视”）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

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满足，经公司二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和二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共

５６２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实际可解锁

５

，

２４４

，

２３１

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简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二届董事会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及摘要的

议案

＞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分配［

２０１２

］

４２６

号），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获得国资委审

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意见》（上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３５３

号），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经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二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摘要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摘要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二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

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调整及授

予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二届监事会五次会议，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进

行了核实。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司分别召开二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和二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的说明

１

、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起

２４

个月为锁定

期，授予日后的第二个周年日可申请解锁获授标的股票总数的

１／３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授予激励对

象的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已届满。

２

、满足解锁条件情况说明

公司对《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约定的业绩条件进行了审查，《限制性股

票计划》所有解锁条件详见下表：

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 � � �

１

、海康威视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 � � �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

当人选的；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或

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 � � �

３

、公司层面解锁条件：

（

１

） 解锁时点前一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５％

，且

不低于标杆公司前一年度

７５

分位水平。

净资产收益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扣除股权激励成

本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

） 解锁时点前一年度相比授予时点前一年度的复合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 且不低于标杆公司同期

７５

分位增长率水平。

� � � �（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为

３０．０２％

， 高于限制性股票计划设定的

１５％

的净

资产收益率 ， 且高于标杆公司前一年度

７５

分位水平

（

９．５５％

），满足解锁条件；

（

２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相比

２０１１

年度的复合营业收入增

长率为

４３％

， 高于限制性股票计划设定的

３０％

的营业收入

复合增长率，且高于标杆公司同期

７５

分位水平（

１３％

），满足

解锁条件。

� � � �

４

、激励对象层面解锁条件：

根据公司的绩效考核办法， 限制性股票解锁前一个财

务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优秀或良好，限制性

股票实际解锁股数为所有该批次可解锁股数的

１００％

；激

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限制性股票解锁比例为

９５％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待改进，限制性股票解

锁比例为

０％

。

� � � �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的

５９０

名激励对象中：

（

１

）

２０１３

年度，

３３８

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优秀或良好，可解

锁股数为当期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２１２

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

格，可解锁股数为当期限制性股票的

９５％

；

１２

人绩效考核结

果为待改进，可解锁股数为当期限制性股票的

０％

；共计可

解锁限制性股票

５

，

２４４

，

２３１

股。

（

２

）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于绩效考核

条件而不得解锁的部分，由公司回购注销，共计

２４２

，

６７８

股；

（

２

）有

２８

人在锁定期内离职，其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回购注销，共计

７６２

，

６００

股。

３

、关于公司业绩满足业绩条件的说明

《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约定的公司业绩条件共有两个： 第一个是关于净资产收益

率的要求，第二个是关于营业收入增长率的要求。

１

）关于净资产收益率的要求

ａ

）《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约定

《限制性股票计划》约定的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的业绩条件为：“解锁时点前一年度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１５％

，且不低于标杆公司前一年度

７５

分位水平。 ”

“净资产收益率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扣除股权激励成本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ｂ

）相关指标计算

由下表可以看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收益率为

３０．０２％

，高于限制性股票计划

设定的

１５％

的净资产收益率，且高于标杆公司前一年度

７５

分位水平。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０２４１５．ＳＺ

海康威视

３０．０２

标杆组

Ｐ７５ ９．５５

００００５０．ＳＺ

深天马

Ａ ２．９５

０００５３６．ＳＺ

华映科技

１８．７５

０００６３６．ＳＺ

风华高科

０．９５

０００７３３．ＳＺ

振华科技

１．８７

００２０５６．ＳＺ

横店东磁

８．８１

００２１５６．ＳＺ

通富微电

１．１９

００２４２９．ＳＺ

兆驰股份

１７．１５

００２４６３．ＳＺ

沪电股份

５．６０

００２５０６．ＳＺ

超日太阳

０．００

３００１１８．ＳＺ

东方日升

３．８２

６００５２５．ＳＨ

长园集团

１０．２９

６００５８４．ＳＨ

长电科技

－０．０２

６００６７３．ＳＨ

东阳光铝

４．１７

００２１５２．ＳＺ

广电运通

１９．７４

６００７７６．ＳＨ

东方通信

３．８７

２

）关于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的要求

ａ

）《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约定

“解锁时点前一年度相比授予时点前一年度的复合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３０％

，且不低于标杆公司同

期

７５

分位增长率水平。 ”

ｂ

）相关指标计算

由下表可以看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相比

２０１１

年度的复合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４３％

，高于限制性股票计划

设定的

３０％

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且高于标杆公司同期

７５

分位水平。

证券代码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

％

）

００２４１５．ＳＺ

海康威视

４３％

标杆组

Ｐ７５ １３％

００００５０．ＳＺ

深天马

Ａ －１％

０００５３６．ＳＺ

华映科技

５９％

０００６３６．ＳＺ

风华高科

４％

０００７３３．ＳＺ

振华科技

－６％

００２０５６．ＳＺ

横店东磁

－４％

００２１５６．ＳＺ

通富微电

４％

００２４２９．ＳＺ

兆驰股份

２３％

００２４６３．ＳＺ

沪电股份

－２％

００２５０６．ＳＺ

超日太阳

－５９％

３００１１８．ＳＺ

东方日升

１％

６００５２５．ＳＨ

长园集团

２１％

６００５８４．ＳＨ

长电科技

１６％

６００６７３．ＳＨ

东阳光铝

１％

００２１５２．ＳＺ

广电运通

１０％

６００７７６．ＳＨ

东方通信

５％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且本次限制性股

票计划的解锁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计划无差异。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事宜。

三、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及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证券代码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股）

第一个解锁期

可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数（股）

个人绩效考核原

因不能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股）

剩余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

票数（股）

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的实际可上市

流通股票数（股）

总监层级

３０

人

１

，

９１２

，

０００ ５７９

，

９９７ ５７

，

３３９ １

，

２７４

，

６６４ ５７９

，

９９７

中层管理人员

１６１

人

５

，

０５５

，

８００ １

，

６０４

，

７８５ ８０

，

４９１ ３

，

３７０

，

５２４ １

，

６０４

，

７８５

业务骨干

３７１

人

９

，

４９２

，

８２２ ３

，

０５９

，

４４９ １０４

，

８４８ ６

，

３２８

，

５２５ ３

，

０５９

，

４４９

总计

５６２

人

１６

，

４６０

，

６２２ ５

，

２４４

，

２３１ ２４２

，

６７８ １０

，

９７３

，

７１３ ５

，

２４４

，

２３１

注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转增

５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的

２０１２

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

２０１２

年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变更为

１７

，

２２３

，

２２２

股；

注

２

：上表中不包括

２８

位已离职的激励对象，其所持合计

７６２

，

６００

股获授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按照《限

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予以回购注销；

注

３

：激励对象中，

３３８

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优秀或良好，可解锁股数为当期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２１２

人绩

效考核结果为合格，可解锁股数为当期限制性股票的

９５％

；

１２

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待改进，可解锁股数为当

期限制性股票的

０％

；共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５

，

２４４

，

２３１

股。个人绩效考核原因不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２４２

，

６７８

股将由公司予以回购注销。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事项的核实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激励对象名

单及可解锁数量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

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且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条件已达成，可解锁的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次解锁相关事宜。

五、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计划》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是否达成等事项进行

了审查和监督，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的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公司

《限制性股票计划》中对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要求，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

安排、解锁等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限

制性股票计划》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第

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达成，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

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

５６２

名激

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

本次解锁手续。

七、国浩律师事务所就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已届满并进入第一次解锁期

限；公司及激励对象（除回购及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已满足《限制性股票计划》中所规定的第一次

解锁条件；公司本次进行回购并注销的部分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回购价格均符合《管理办法》、《备

忘录

１

号》、《备忘录

２

号》、《备忘录

３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事宜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关

解锁登记手续。

八、备查文件

１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决议；

３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二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次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415� � �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2014-033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简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二届董事会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及摘要的

议案

＞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分配［

２０１２

］

４２６

号），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获得国资委审

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意见》（上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３５３

号），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经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公司二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摘要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

订稿）〉及摘要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二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

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调整及授

予等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二届监事会五次会议，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进

行了核实。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司分别召开二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和二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对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继续实施。

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回购价格说明

１

、回购数量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有

２８

人在锁定期内离职，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决定将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７６２

，

６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

有

１２

位激励对象的

２０１３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待改进”，

２１２

位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合格”，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及《限制性股票实施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其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中的对应部分不得解锁，共计

２４２

，

６７８

股，将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及回购数量如下表：

激励对象

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股）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数（股）

第一个解锁期实际可

解锁限制性股票数

（股）

剩余未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股）

合格

２１２

人

６

，

５５６

，

８００ １０９

，

３４３ ２

，

０７６

，

２７１ ４

，

３７１

，

１８６

待改进

１２

人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

３３５ ０ ２６６

，

６６５

离职人员

２８

人

７６２

，

６００ ７６２

，

６００ ０ ０

总计

２５２

人

７

，

７１９

，

４００ １

，

００５

，

２７８ ２

，

０７６

，

２７１ ４

，

６３７

，

８５１

注：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转增

５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的

２０１２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

２０１２

年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变更为

１７

，

２２３

，

２２２

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

１

，

００５

，

２７８

股， 占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总量的比例为

５．８４％

，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０３％

。

２

、回购价格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实施了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转增

５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的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

分派方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９

日实施了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的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上述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分红目前未实际派发给本人， 而是暂由公司代管，

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支付，若不能解锁，则由公司收回。

基于上述情况，故

２０１２

年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已变更为

５．３２５

元

／

股。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九章 限制性股票的调整方法与程序”、“第十二章 特殊情况下的处理”

和“第十三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中对于回购价格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价格即为授予价格，即

５．３２５

元

／

股，上述激励对象此次应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对应的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度现金分红公司不再派发

给其本人。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所需资金为

５

，

３５３

，

１０５．３５

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４

，

０１７

，

２２３

，

２２２

股变更为

４

，

０１６

，

２１７

，

９４４

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变

动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７１

，

９９９

，

９４７ ２１．７１％ －１

，

００５

，

２７８ ８７０

，

９９４

，

６６９ ２１．６９％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１７

，

２２３

，

２２２ ０．４３％ －１

，

００５

，

２７８ １６

，

２１７

，

９４４ ０．４０％

高管锁定股

５５７

，

８９１

，

１００ １３．８９％ ０ ５５７

，

８９１

，

１００ １３．８９％

首发前限售股

２９６

，

８８５

，

６２５ ７．３９％ ０ ２９６

，

８８５

，

６２５ ７．３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１４５

，

２２３

，

２７５ ７８．２９％ ０ ３

，

１４５

，

２２３

，

２７５ ７８．３１％

三、股份总数

４

，

０１７

，

２２３

，

２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５

，

２７８ ４

，

０１６

，

２１７

，

９４４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限制性股票计划》对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回

购并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较少，且回购所用资金较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公司此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符合

《限制性股票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合法、合规，且流程合规。 此次回购注

销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 《限制性股票计划》的

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计划》及相

关程序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六、监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在锁定期内离职、

２０１３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未达标的原因，公司决定对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１

，

００５

，

２７８

股进行回购注

销，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七、律师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已届满并进入第一次解锁期

限；公司及激励对象（除回购及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已满足《限制性股票计划》中所规定的第一次

解锁条件；公司本次进行回购并注销的部分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回购价格均符合《管理办法》、《备

忘录

１

号》、《备忘录

２

号》、《备忘录

３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事宜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后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关

解锁登记手续。

八、其他事项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

票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实施的有关事宜，包括在出现限制性

股票计划中所列明的需要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时，办理该部分股票回购注销所必需的

全部事宜。 公司董事会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合法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授权，办理上述回购注销各项必须事宜。

九、备查文件

１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决议；

３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二届董事会二十四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次解锁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415� � �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2014-034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

限公司追加提供担保以及为境外

全资子公司 HIKVISION�

INTERNATIONAL� CO.,� LTD.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二届二十二

次董事会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全资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康科技

"

）提供最高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杭

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海康科技是公司主要的生产基地，由于其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资金需求量日益增加，为满足海康科技

生产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公司将为海康科技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其它商定的融资

方式追加提供不超过

15

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股东会通过之日生效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时，为解决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

HIKVISION INTERNATIONAL CO., LTD.

（以下简称

"

海康香港国

际

"

）的资金需求，公司将为海康香港国际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其它商定的融资方式

提供不超过美金

3000

万元（约折合人民币

18,450

万）额度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股东会通过之日生

效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 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A.

企业名称：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东流路

700

号

2

号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陈宗年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批发：安防电子产品及其辅助设备；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

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通讯产品、数字安防产品。

B.

企业名称：

HIKVISION INTERNATIONAL CO., LTD.

住所：

Suite 03, 15/F, CARNIVAL COMM BLDG 18 JAVA RD NORTH POINT HK

注册资本：港币拾万元整

公司类型：私人

法定代表人：蔡定国

经营范围：转口贸易、销售

2

、与本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皆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股权架构图如下：

3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状况

A.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海康科技的总资产为

6,133,863,901.61

元，净资产为

189,749,303.66

元，资

产负债率为

96.91%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B.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海康香港国际的总资产为

10,209,243.07

元，净资产为

-454,570.69

元，

资产负债率为

104.45%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1

、 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事项

A.

担保方：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不超过等值

15

亿元人民币

B.

担保方：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HIKVISION INTERNATIONAL CO., LTD.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不超过美金

3000

万元（约折合人民币

18,450

万）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海康香港国际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公司提供以上担保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科技公司和海康香港国际的生产经营能力，充分满足其生

产经营所需资金需求，有效提升该公司经营效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此次担保

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的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请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68,450

万元，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5.03%

。本次

新增后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368,45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2.88%

。

截至

2014

年

9

月

15

日，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60,75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

产的

5.42%

，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公司除因重庆平安城市项目为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提供反担保外， 截至

2014

年

9

月

12

日，公司没有实际发生其他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以及公司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亦没有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415� � �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2014-035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建海康威视互联网安防产业

基地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将新建海康威视互联网安防产业基地项目，项目预计总投资不超过

１６

亿元，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新建海康威视互联网安防产业基地项目概述

公司已竞得杭政工出［

２０１４

］

１８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并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签订《杭州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本项目拟在上述地块新建海康威视互联网安防产业基地项目，主要用于日常办公和研发、测试等，完成

后将有效解决公司现有研发、测试、办公场地严重不足的现状，改善研发基础设施，提高研发效率，提高员工

办公效率，为公司发展带来产业收益。 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不超过

１６

亿。

二、项目基本情况：

１

、项目名称：海康威视互联网安防产业基地项目

２

、项目实施主体：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

、项目建设地点及条件：本项目建设地点在杭州滨江区西兴北单元

０６

号地块。该地块东至杭州市国土

资源局滨江分局（建设河南地块），南至伊甸园路，西至阡陌路，北至建设河绿化），地块总占地面积

５５４８１

平

方米（约

８３．２

亩）。目前，公司已通过挂牌出让方式取得此地块使用权。该地块所处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内，地形平整，园区已具备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西北方向约

３００

米有一个已经建成的地铁口，交通便

捷，周围道路已形成，园区已具有较为完善的环境条件。

４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规划建设用地约

８３．２

亩（

５５４８１

平方米），计划新建

２

幢

２２

层折板式主楼（局部

１８

层）、

２

层的展示中心和两栋

４

层的裙房，地上建筑面积达到

１５５３５２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９５５２８

平方

米。 项目相关技术经济指标详见下表：

总用地面积

５５４８１

㎡

总建筑面积

２５０８８０

㎡

地下建筑面积

９５５２８

㎡

地上建筑面积

１５５３５２

㎡

其中

主楼

Ｃ

、

Ｄ

楼

１１９１６６．０９

㎡

主楼连接体

６８８７．３１

㎡

裙房

Ｅ

、

Ｆ

楼

１７８０４．１９

㎡

展示中心

Ｇ

楼

５１１３．５４

㎡

容积率

２．８

建筑占地面积

１６６４４．９０

㎡

建筑密度

０．３

绿地率

０．２

停车位

２１３１

其中

地上

８１

地下

２０５０

５

、项目建设进度：计划建设期

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三、项目建设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１

、建筑工程

包括项目建筑用地范围内的总图、建筑、结构、给排水、强电、弱电、通风空调、燃气、电梯，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等。

２

、设备

包括本项目建设涉及的研发设备、测试设备、机房及数据中心建设等。

按费用构成划分的建设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估算投资

（亿元）

占投资

比例（

％

）

１

建筑工程

１２．５８ ８１

２

设备

３ １９

合计

１５．５８ １００．００

３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四、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说明

１

、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需要

根据美国

ＩＨＳ

数据，

２０１３

年全球安防

ＣＣＴＶ

类（视频监控）市场容量达到

１３５

亿美元，并保持每年超过

１０％

的增长率成长。 预计

２０１８

年全球

ＣＣＴＶ

类市场容量将达到

２４０

亿美元。

在国内市场方面，受政策扶持、大型活动、经济增长、治安需要等因素拉动，我国是全球安防领域增长速

度最快的市场之一。 作为主要的新兴市场之一，我国安防视频监控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公司近年来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与空间，必须迅速抓住机会做大做强。预计未来几年，海康威视业务规

模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２

、公司规模快速增长的需要

公司从

２００２

年单一的音视频压缩板卡起家到现在产品涵盖视频监控前端、后端各个产业领域，近

１０

余年来公司不断创新业务模式、扩大产业规模。 随着企业上市，公司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期，公司将

继续拓展产品线，同时大力发展全面解决方案的提供能力，在此过程中，公司对人才的需求量将大幅增加。

当前，公司人员总数已经超过

１

万人，其中研发人员比例超过三分之一，主要研发办公人员均集中在杭

州本部办公。随着未来几年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公司总人数将持续快速增长，预计至

２０１８

年，公司总人数

将超过

２

万人。 同时，公司民用互联网业务刚刚起步，未来几年预计人员将快速增长。 预计到

２０１８

年，公司

研发办公及民用互联网业务总人数将超过

１

万人，目前公司总部办公大楼仅能容纳最多

４０００

人办公，面临

办公场地严重不足的情况。

同时，公司作为国内视频监控龙头企业和国内最大的安防视频监控上市企业，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需

从内而外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随着公司国内外业务规模的不断壮大，延伸出对大型产品展示中心、多功能

会议厅等场所的需求。

五、项目未来使用规划

本项目建设完成之后，与原总部办公大楼相邻，预计合计可容纳约

１

万人办公。 本项目预计在

２０１８

年

投入使用，供公司研发办公和民用互联网业务使用。预计公司

２０１８

年研发办公及民用互联网业务人员数量

将超过

１

万人，本项目建成后，在办公场地规模上能基本满足届时的研发办公要求。

六、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当前，公司拥有的经营管理及研发场地、研发基础设施等均已无法满足公司未来快速增长的业务发展

需要。 本项目的实施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项目

建成后，在财务上将增加公司固定资产及相应的折旧，但会相应减少场地租金支出，同时不会对公司日常现

金流造成重大影响。

七、其他事项

本项目建成后，项目涉及的房屋建筑物将仅用于公司内部经营办公使用，不会用于对外出租、转让或者

用于其他经营性使用。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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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证券代码：002121� � � �公告编号：201478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科陆电子

"

）公开发行不超过人

民币

4.8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399

号文件核准。本期

债券发行规模为

2

亿元。

2014

年

9

月

16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

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

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7.00%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网上

发行代码为

"101652"

，简称

"14

科陆

01"

；将于

2014

年

9

月

17

日至

2014

年

9

月

19

日面向机构

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法请参见

2014

年

9

月

1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深圳市科

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4-055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2014

】

598

号文核准，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1

名特定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35,066,500

股， 每股发行价

8.06

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88,635,99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

11,

498,066.5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77,137,923.50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4

年

8

月

28

日全部到位，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出具

XYZH/2014SZA4006-2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6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升

支行和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公司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升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

734163937189

，截至

2014

年

8

月

29

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07,713.79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

公司收购北京佩特来电器有限公司

72.768%

股权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及开设专户的商业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

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2

、银河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银河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设专户的商业银行应当配合银河证券的调查与

查询。 银河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3

、公司授权银河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伟、敖云峰可以随时到开设专户的商业银行

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设专户的商业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

关专户的资料。

4

、开设专户的商业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银河证券。 开设

专户的商业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5

、公司一次或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的，开设专户

的商业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银河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

、银河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银河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设专户的商业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开设专户的

商业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

、开设专户的商业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银河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银河证券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银河证券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终止本协议并注

销该募集资金专户。

8

、 本协议自协议相关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银河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

2015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 月 17日

证券代码：600260� � �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4-056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价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4

年

9

月

15

日、

9

月

16

日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到

20%

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现对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3

日披露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其中《湖北凯

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相

关文件已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目前该项工作正常进行中；

2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4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5

、 经查询，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波动期间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除上述以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

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筹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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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 别 提 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5

：

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9

月

15

日

～2014

年

9

月

1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15

日

15:00

至

2014

年

9

月

1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海安县恒联路

88

号 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庆龙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5

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150,971,5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393％

。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50,524,1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6.5011%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47,4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8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效表决股数。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赞成

150,681,2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8077%

。 反对

290,3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1923％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该议案经表决：赞成

150,641,9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816%

。 反对

326,3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2162％

；弃权

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22％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赞成票为

117,8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0%

；反对票为

326,3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2%

；弃权票为

3,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0,637,3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7786%

。 反对

330,

95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2192％

；弃权

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022％

。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的表决情况：赞成票为

113,2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0%

；反对票为

330,95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2%

；弃权票为

3,3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赵辉、孙丽珠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